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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沈阳高精数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

 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： 

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主办券商”）作为沈阳高精数控智能

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高精数控”或“公司”）的持续督导券商，根据《非

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、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

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型挂牌公

司融资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对高精数控 2018 年度募集资

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，汇报如下：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公司自申请挂牌以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进行过一次股票发行，具体情

况如下： 

2016 年 9 月 22 日，高精数控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<沈阳高精数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方案>的议案》。公司发行

股票数量为 1,800,000 股，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.42 元/股，公司共募集资金

25,560,000.00 元。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全部到位，缴存银行为中

信银行沈阳南湖支行（账号：8112901012600227277），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瑞华验字[2016]01670021 号《验资报告》审验。 

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收到《关于沈阳高精数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》（股转系统函[2016]9230 号）。该账户自 2016 年 10 月

3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13 日未使用认购人缴存的股份认购款。 

二、募集资金存放及管理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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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已为股票发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订三方监管协议。公司已严格

按照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，确保募集资金按照《股票发

行方案》规定的用途使用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

公司为募集资金设立专项账户，截至 2016 年 11 月 15 日，公司已收到定增

对象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为人民币 2,556.00 万元，账户具体信息如下： 

户名：沈阳高精数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账号：8112901012600227277 

开户行：中信银行沈阳南湖支行 

（二）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

公司已按照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

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》的规定，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、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。 

（三）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

公司已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以及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《挂牌公司股票

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型挂

牌公司融资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制定了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。根据公司的《募

集资金管理制度》，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，公司

财务部详细记录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情况，公司董事会每

半年度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，出具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

况的专项报告，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平台进行披露。 

三、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

公司挂牌后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25,560,000.00 元，募集资金累计收到的银行

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净值为 41,122.54 元。2016 年度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，

2017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25,525,009.67 元，2018 年 1-12 月使用募集资金 54,463.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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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5,579,473.12。 

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： 

项目 金额（元） 

一、募集资金总额 25,560,000.00 

加：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41,225.00 

二、可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5,601,225.00 

三、募集资金使用(补充流动资金) 25,579,473.12 

其中:购买原材料 22,694,450.05 

研发投入 1,136,737.89 

销售费用 804,439.10 

管理费用 846,625.08 

电子办公设备 97,221.00 

四、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21,751.88 

综上，公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，不存在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

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或借予他人、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情形，不存在直接或者

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，不存在用于股票及其他衍生品种、

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；不存在通过质押、委托贷款或其他方式变相改变募集

资金用途的情形。 

四、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

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

情况，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。 

五、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

公司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

业务指南》等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

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等相关信息，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的违规行

为，严格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六、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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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已制定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，明确募集资金

使用审批权限、决策程序、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

实际使用均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》、《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——定向发行

（一）》、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二）——连续发行》和《挂牌公司

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

型挂牌公司融资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不存在违规存放或违规使用

募集资金的情况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签字盖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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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沈阳高精数控智能技术股份

有限公司 2018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月   日 


